LNG天然气临时价格补充协议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汇能通汇（北京）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
根据双方2020年签订的《LNG天然气供气合同》（下称“原协议”），作以下补充规定，本协议以调整价格为主，作为原协议的附件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效力，具体如下：
鉴于近期天然气价格超出5000元/吨，符合供气合同协商调价条款，经双方协商对供暖季供气价格作出以下临时价格约定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年度供暖季为（2021年11月10日到2021年3月15日）开始时,结算天然气价为  5.6   元/m³(若天然气市场价格下调，乙方应主动下调价格)。
2、 除本协议中明确所做修改的条款外，原协议的其余约定应完全继续有效。
3、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作为本协议附件，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4、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甲方（用气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（供气方）：汇能通汇（北京）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
2021年11月09日
